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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健康理念视角下的中国—东盟生态安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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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安全已经成为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现有研究往往侧重于中国

与东盟国家在单一维度或领域的生态安全合作，缺少跨学科 、多层次的分析研究。文章基于“人

类—动物—环境”的全健康理念视角，梳理中国—东盟生态安全合作取得的成果与面临的挑战，并

针对现有问题提出相关建议，即中国与东盟应加强在法律法规方面的合作，加大在能力建设方面的

协作力度，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并建立一个高效的监测和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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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ASEAN Ecological Security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tic Health Concept

Yang Yao

(School of Population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security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China‑ASEAN cooperation framework.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in most cases focus on analyzing ecological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a single dimension or field， lacking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level research. Therefore， based on a holistic health 
perspective of "human‑animal‑environment"， this study reviews the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in their cooperation. In 
response to current issues， the study also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that is， strengthening their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enhancing collaboration in capacity building， deepening resource sharing and cooperation， and 
establishing an efficient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system.
Keywords： holistic health concept； ecological security； China‑ASEAN； cooperation mechanism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

的合作得到了显著增强，并且这种合作关系

从单一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扩展到了环境

保护与生态安全等领域。面对全球生态环境

恶化的严峻挑战，生态安全已经成为中国—

东盟合作框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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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国家先后通过了《中国—东盟战

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和《中国—东盟关于

合作支持〈东盟全面复苏框架〉的联合声明》

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强调了环境保护的紧迫

性和重要性。此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与东盟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对接，进一步推

动了双方在区域生态安全方面的合作。

当前，学界对中国—东盟生态安全合作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框

架与机制建设研究，主要包括中国与东盟国

家在生态安全合作中的政策对话、合作框架

以及机制构建方面。王飒结合中国—东盟

区域的海洋环境问题，详细分析了中国—东

盟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构建策略 [1]。袁

春茂探讨了中国—东盟环境合作的法律构

建、组织机构设置和争端解决机制等，为中

国—东盟环境合作法律制度构建了基本框

架 [2]。二是跨境环境问题与区域协同治理研

究，主要包括跨国水资源共享、生物多样性

保护、海洋塑料污染等议题及其解决方案。

朱新光等分析了中国—东盟水资源安全合

作的现状和潜在风险 [3]。梁春艳从减排、增

汇和改善水循环等方面探讨了中国—东盟

区域气候合作的可行性 [4]。陈敏等梳理了中

国—东盟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 [5]。李道季等梳理了中国—东盟海洋塑料

垃圾污染防治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6]。三是

气候变化适应与可持续发展实践研究。张

斯齐等聚焦全球发展倡议下中国—东盟气

候合作的成果与挑战，并针对问题提出可行

建 议 [7]。 徐 明 姣 等 结 合 中 国 — 东 盟 海 洋 渔

业、海洋油气、滨海旅游等资源开发现状，为

中国—东盟海岸带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管

理提供可行性建议 [8]。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区域生

态 安 全 合 作 的 单 一 维 度 或 领 域 。 然 而 ，中

国—东盟生态安全合作的复杂性，要求我们

必须采用一种更加全面的视角。因此，本文

基于全健康理念视角，以整体性思维梳理中

国—东盟生态安全合作历程，分析中国—东

盟 生 态 安 全 合 作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以 期 为 中

国—东盟生态安全合作提供相关建议。

一、全健康理念视角下的生态安全合作

（（一一））全健康理念的内涵全健康理念的内涵

全健康理念是一种全面的、综合的思考

方式，强调各领域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影

响 ，倡 导 跨 学 科 、跨 部 门 、跨 国 家 的 协 同 合

作，以促进社会整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这

一理念对有效应对当前全球性生态挑战具有

重要意义。其中，环境健康注重生态平衡和

粮 食 安 全 ，动 物 健 康 关 注 野 生 动 物 群 体 稳

定、栖息地完整、家养动物疫病防控，以及人

类健康重视公共卫生和流行病预警等，都是

全 健 康 理 念 的 重 要 基 础 [9]。 全 健 康 理 念 以

“人类—动物—环境”的整体视角来解决复

杂的人类健康问题，将人类健康、动物健康

和环境健康视为相互关联的整体。这一理念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强大公共

卫生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的新策略和新方

法，是积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

途径 [10]。

首先，全健康理念强调了人类、动物与自

然环境系统的相互依存性 [11]。人类健康不仅

与生物医学息息相关，还受到自然环境和其

他生物等因素的多方面影响。通过全健康理

念视角，人类能够更全面、更系统地理解生

态安全问题。其次，全健康理念倡导的可持

续发展，即在保障当前人类健康的基础上，

还要考虑对未来世代的影响。最后，全健康

理念有助于开展跨学科研究，促进各学科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为生态安全问题提供更全

面及多层次的解决方案。因此，以全健康理

念视角来分析生态安全问题，有助于更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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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理解和解决这一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推

动人类社会的健康、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二二））全健康理念视角下的生态安全合作全健康理念视角下的生态安全合作

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越

来越超越国别、地区、民族的界限而具有全球化

趋势，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全健康理念视角下的生

态安全合作是一种综合性的合作，旨在从“人

类—动物—环境”的全健康理念视角来解决复

杂的健康问题。这种视角强调要维护人类的健

康，就必须同时关注动物和环境的健康。

一是人类健康。通过生态安全合作，可以

及早发现和应对由生态因素引起的传染病。

例如，通过对野生动物中的病原体监测可以加

强新兴传染病的防范措施。二是动物健康。

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对维持生态平衡和

防止疾病传播至关重要。动物源性食品是人

类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畜牧业的过度扩张

和不可持续的养殖方式可能增加疾病传播的

风险并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三是环境健康。

生态安全合作可以促进全球生态系统的恢复

和保护。例如，通过减少污染、保护自然栖息

地、植树造林等手段，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确

保人类和动物享有健康的生存环境。生态安全

合作还可以加强对水资源和土地的保护，通过

可持续的土地管理和水资源利用，减少因洪涝、

干旱等极端气候导致的环境破坏。生态安全合

作应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紧密结合，确保在维护

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的同时，实现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二、全健康理念视角下中国—东盟生态安

全的相关性

（（一一））生态环境紧密相连生态环境紧密相连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地理、经济等方面有着

天然的相关性，这使得两者在生态安全领域面

临着一系列共同挑战。一是中国和东盟国家

共享湄公河流域、珠江流域等自然资源，共同

面临空气和水质污染、跨境气溶胶传播、横跨

边界的生态系统破坏等一系列生态安全问题。

二是中国和东盟国家都受到极端天气、海平面

上升等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三是中国和东

盟国家都面临生态系统破坏和物种灭绝的威

胁。双方都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

的责任和义务。

（（二二））跨境非法野生动植物贩运猖獗跨境非法野生动植物贩运猖獗

东盟国家作为濒危物种的原产地、过境地

和目的地，在非法野生动植物贩运的供应链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12]，形成了一条复杂的跨国产

业链 [13]，对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构

成重大威胁。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密

切，中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野生动植物的非法

贸易之中 [14]。

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都已采取一系列措

施来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贩运，有效应对非法

野生动植物贩运问题，保护地区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的稳定。

（（三三））人畜共患病与新发传染病传播迅速人畜共患病与新发传染病传播迅速

近年来，新冠疫情、禽流感、埃博拉、寨卡

病毒等新发急性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

播。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频繁的交流活动，为

新发传染病跨境传播提供了途径，形成了复杂

的人畜共患病传播链。据统计，近 3/4 的新发

急性传染病属于人畜共患病 [15]。野生动物市

场、畜牧业和农业生产是人畜共患病传播链形

成的重要因素 [16]。在这种情境下，实现中国和

东盟国家的卫生系统信息共享、加强双方技术

合作至关重要。

三、全健康理念视角下中国—东盟生态安

全合作现状

在全健康理念视角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在

生态安全领域具有强相关性。当前，中国和东

盟国家在环境治理、打击野生动植物贩运、公

126



2024 年第 5 期 杨     瑶：全健康理念视角下的中国—东盟生态安全合作

共卫生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一一））环环境治理境治理

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已涵盖环

境保护、气候变化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相邻

的地理位置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作为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践

行者，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致力于应对气候

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治理海洋垃圾等全

球环境问题。

1. 合作机制与协议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已经形

成了较为成熟的合作模式和合作机制。2010
年，中国生态环境部（原中国环境保护部）成

立了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主要负

责行动框架的拟定与修改以及具体活动的执

行与落实，其资金来源包括中国—东盟合作基

金、中国政府资金、东盟成员国提供的资助、国

际伙伴捐助等 [17]。

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行动框架》

的指导下，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环境治理合作不

断深化，并签订了一系列合作战略，具体内容如

表 1所示。

表 1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规划

时间

2003 年

2009 年

2011 年  

2013 年

2016 年

2021 年  

战略规划

《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

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

《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战略  
2009-2015》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

（2011-2013）》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

（2014-2015）》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  2016-
2020》及《中国—东盟环境合作

行动计划（2016-2020）》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

行动框架（2021-2025）》

内容

通过“更多的科技、环境、教育、文化和人员交流”，加强“这些领域的

相互合作机制”。

确定合作目标、原则和六大优先合作领域。

明确四项行动计划、组织实施和资金支持。

加强环境合作政策对话，组织举办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加强生

物多样性与生态保护、环保产业和技术的合作。

确立合作目标与原则、九大合作领域、机构安排、资金机制和合作

形式。

重点关注四大战略方向：环境政策对话与能力建设；可持续城市与海

洋减塑；应对气候变化与空气质量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

管理。

2. 合作内容

在环境政策对话与交流方面，双方启动了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信息共享平台，为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环境可持续城市建设提供大数据

支持。在环境数据与信息管理方面，双方通过

开展研讨活动推动生态系统保护和泥炭地保

护等方面的合作。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

方面，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对红树林等

生态系统的保护。在环境可持续城市建设方

面，双方建立了中国—东盟生态友好城市发展

伙伴关系，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促进政府、企

业、研究机构等多方合作，推动城市生态环保。

在联合研究方面，双方共同编写了《中国—东

盟环境合作展望》等报告，为区域可持续发展

合作提供建议。

3. 合作成果与影响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环境治理合作

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双方围绕气候变化、海洋

生态系统管理、大数据驱动生态创新、城市生

物多样性等议题，连续举办了九届中国—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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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合作论坛，为双方高层对话与交流提供平

台。同时，“中国—东盟绿色使者计划”已成功

开展三十余期，主要聚焦气候变化、低碳发展、

绿色经济、大气环境治理、环境执法等务实议

题。总体而言，通过高层对话、项目合作及网

络建设等形式，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环境治理合

作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为双方未来合作奠定

了坚实基础。

（（二二））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贩运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贩运

2002 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环境保

护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的合作不断扩大，

特别是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的实施和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贩运方面，中

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更加积极。例如，建立

双边和多边协定、主办区域论坛、组织讲习班

和培训班、开展跨国执法行动等。

1. 合作机制与协议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多种双边和多边机制

下，不断深化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贩运的合

作，具体内容如表 2 所示。除此之外，2011 年，

中国成立濒危物种履约执法工作协调小组

（NICE—CG），负责协调中国和东盟野生动植

物执法网络（ASEAN—WEN）。中国和东盟国

家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相

关规定，召开东盟和中日韩三国（10+3）的部长

级会议，并制定五年工作计划。

表 2    中国—东盟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战略规划

日期

2014 年 11 月

2016 年 9 月

2017 年 8 月

2017 年 9 月

2019 年 11 月

战略规划

《东亚峰会打击野生动物贩运

宣言》[18]

《中国—东盟林业合作南宁倡议》

《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工作

计划（2018-2022 年）》

《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

谅解备忘录（2015-2021）》

《第十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跨国

犯罪问题部长级会议磋商联合声明》

内容

通过定期对话、统一相关法律以支持证据交换和刑事起诉，以及建立国

家机构间工作队以加强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合作。

确定了五个优先合作领域，其中，第三个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和防止跨界

野生动植物贩运。

强调扩大和深化合作，以应对新出现的跨国犯罪形式，包括贩运野生动

植物和木材。

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国家和地区应对不同类型跨国犯罪的能力。

加强跨国犯罪预防和打击方面的合作。

2. 合作内容

在研讨培训方面，中国组织并参与了多

场与东南亚国家的多边论坛、讲习班和培训

活动。例如，2012 年 7 月，中国主办濒危物种

履约执法工作协调小组与东盟野生动植物执

法网络的首次技术磋商会议 [19]。 2016 年，举

办中国—老挝和中国—越南培训研讨会，旨

在 重 点 改 善 边 境 执 法 机 构 的 直 接 联 系 机

制 [20]。 2018 年，举办中国—东盟野生动植物

保 护 研 讨 会 [21]。 在 跨 国 执 法 行 动 方 面 ，自

2010 年以来，中国野生动植物执法部门积极

参与和东盟国家开展的一系列区域和国际执

法行动，收缴大量非法野生动植物产品，拘留

数百名非法贩运野生动植物的犯罪分子 [22]。

3. 合作成果与影响

自 2011 年起，中国和东盟国家大力开展

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贩运活动，在跨国联合

执法行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相关知识宣

传和教育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中国和东盟

国家的联合行动有效打击了非法野生动植物

贩运；业务培训和能力建设提升了各国边境

执法机构的能力，更好地预防了非法野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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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贩运活动；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活动提高

了人们对非法野生动植物贩运危害的认知水

平。这些合作成果使中国和东盟国家更加有

力地应对非法野生动植物贩运问题，为全球

生态安全治理树立了良好榜样。

（（三三））公共卫生合作公共卫生合作

东盟国家不仅是中国对外交流最紧密的

地区之一，而且是输入性传染病的主要来源

地 [23]。其中，包括传染病防控在内的公共卫

生安全问题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关注

的重点 [24]。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公共

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先后发起“中

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倡议”“中国—东盟健

康之盾”等活动，强调在传染病防控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疫苗和关键药物研发生

产和技术转让、疫情监测以及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 [25]。

1. 合作机制与协议

中国—东盟国家逐步形成了公共卫生合

作机制，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和地区性的公共卫

生挑战。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东盟卫生部

共同为公共卫生合作提供战略指导，并制定和

评估相关合作方案。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

坛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展卫生合作的主要平

台。近年来，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及东盟卫生

部部长参与论坛并签署的合作规划与合作协

议，具体内容如表 3 所示。

表 3    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规划与合作协议

时间

2003 年

2006 年

2016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18 年

2020 年

会议与机构

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问题特别会议

中国—东盟卫生部长会议

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

《中国—东盟卫生合作与发展南宁宣言》

中国—东盟医院合作联盟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

《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21-2025)》

2. 合作内容

在人才培训方面，中国—东盟卫生合作

论坛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传染病防控合

作，如湄公河流域青蒿素类疟疾治疗药物抗

药性联防项目、中缅边境疟疾消除战略行动、

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与控制项目等，促

进了双方公共卫生人才领域的深入交流。在

技术合作方面，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启

动了应急准备能力项目。在医疗设备与药品

合作方面，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通过资

源整合，共同建立了医疗资源共享机制。在

卫生系统建设方面，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

坛通过联合投资、技术支持等方式，共同推动

卫生院、疾控中心等健康基础设施的建设，以

提高偏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

在卫生援助方面，中国积极向东盟国家提供

疫苗和抗疫物资，搭建“疫苗之友”合作平台，

加强与东盟国家疫苗信息分享和研发、生产、

使用等方面的合作。

3. 合作成果与影响

2003 年以来，中国同东盟国家在公共卫

生领域的合作稳步发展，打造了一条“健康丝

绸之路”。2006 年，双方举办了首届中国—东

盟卫生部长会议。 2016 年，双方共同建立了

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 2018 年，双方组

建中国—东盟医院合作联盟（截至目前，这一

合作联盟共有 194 名医疗机构成员，6 家战略

合作伙伴单位）。2020 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后，

双方多次举行专家视频研讨会，共同探讨疫

情防控。

四、中国与东盟生态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基于全健康理念

视角开展了多方位的生态安全合作。其中，

环境治理方面的合作时间最长，合作机制和

合作模式也较为成熟，而公共卫生领域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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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则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双方在生态安全

合作方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一一））法律体系的差异与不足法律体系的差异与不足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生态安全方面的法律

法规的制定、执行和监管等方面存在差异，这

导致跨国生态安全问题难以形成共识。其一，

各国法规的差异致使跨国生态安全问题不能

得到充分覆盖。在全健康理念视角下，“人

类—动物—环境”健康是一个整体，但双方相

关部门缺乏统筹，各地政策和法律在责任划分

上尚不明确，决策者无法及时获取生态安全信

息 [26]。其二，执法机制和能力有待提高，无效

执法导致部分国家的生态管理仍然不符合实

际要求 [27]。生态安全相关法规的执行和监管

力度不足，追责、惩罚力度不够等问题，阻碍了

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削弱了合作效果。其

三，环境保护政策与公共卫生政策未能充分对

接。总体而言，中国和东盟国家仍需加强在国

际、区域和双边合作中的法律法规建设。

（（二二））各国能力差距较大各国能力差距较大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生态安全治理领域的

能力建设方面存在显著差距，主要体现在科技

水平、监测体系建设和环境治理经验方面。多

数东盟国家缺乏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

撑生态安全合作，对生物安全的社会经济效益

研究不足，缺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治理的

保障体系；对生物资源的研究与开发不足，未

将生物资源纳入利益共享条例 [28]。部分东盟

国家难以整合由不同机构管理的生物多样性

的信息 [28]。同时，部分东盟国家缺乏全面的监

测系统和评估体系，特别是在保护区内，无法

准确记录和分析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或目标进

展情况 [27]。由此，导致生态安全问题不能得到

及时发现和解决。

（（三三））资金和资源有限资金和资源有限

《东盟生物多样性展望》指出，东盟国家

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中的诸多问题均与资金

不足有关 [29]，资金和资源的有限性是制约生

态安全合作成效的主要因素。东盟国家在生

态安全治理方面的资金来源单一且总量不

足，资金缺乏不仅影响生态安全合作，还制约

国家整体发展。一方面，针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部分东盟国家在财政支持和科技投入方

面相对较低，导致合作项目效果受限；另一方

面，中国的经费投入难以满足合作过程中的

总体资金需求。资金和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一

些潜在有效的生态安全治理措施难以广泛推

广和应用。

（（四四））合作效果较难评估合作效果较难评估

生态安全合作项目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使

其效果评估变得困难重重。一是中国和东盟

国家在评估框架和监测手段上存在不足，难

以准确量化合作效果。二是合作项目的成果

在短时间内难以显现，这也增加了评估的复

杂性。三是东盟不同国家对合作效果的评估

标准和方法存在差异，进一步加大了整体评

估的复杂性。四是部分东盟国家存在过分强

调生产和消费而忽略可持续发展，且缺少评

估生态安全影响的方案等问题 [30]。

五、结论与展望

在全健康理念视角下，中国和东盟国家已

经开展了多层次和多维度的生态安全合作。

展望未来，双方在共同完善法律法规、能力建

设、资金来源和监测评估等方面仍需加大合作

力 度 ，共 同 应 对 全 球 生 态 环 境 变 化 带 来 的

挑战。

（（一一））加强法律法规合作加强法律法规合作

在全健康理念视角下，中国和东盟国家

应充分考虑双方国情和环境差异，共同完善

法律法规体系，建立统一的生态安全法律法

规标准，提升法律法规的执行效果。同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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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东盟国家可以建立长期的生态安全执法

合作机制，通过学习交流、联合执法行动等形

式，促进各国执法机构的合作。

（（二二））加大能力建设合作加大能力建设合作

中国应帮助能力较弱的东盟国家进行生

态安全方面的能力建设，建立生态安全科技

创新合作中心，重点关注人类健康、动物健康

和环境健康的协调发展，加大生态安全科技

研发投资。设立科技创新基金，并将其用于

环境监测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创新项目，

提高双方的科技水平；共同打造区域性环境

监测网络，整合各国监测站点数据。通过先

进的监测技术，实现对空气、水、土壤等环境

要 素 的 实 时 监 测 ，提 高 生 态 问 题 诊 断 的 准

确性。

（（三三））加强资源共享与合作加强资源共享与合作

中国和东盟国家可以通过成立生态安全

基金，加强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等渠道的资

源共享和合作。将资金用于生态环境修复、濒

危物种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等项目。建立共

享生态资源的机制，推动生态安全的跨国合

作。例如，共同管理横跨国界的自然保护区，

实现野生动植物的有序迁徙和生态平衡。

（（四四））建立高效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建立高效的监测和评估体系

在全健康理念视角下，中国和东盟国家

可以共同构建监测和评估体系，整合环保、公

共卫生、动物健康等多领域指标，确保项目评

估结果能够全面反映合作的多层次效果。同

时，设立专门的监测和评估小组，鼓励不同领

域专家参与合作项目的监测和评估，设立环

境与健康监测和评估协调机构，协同各部门

资源，确保监测和评估的专业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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